满洲里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条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0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从最困难群体做起，逐步扩大保障范围，结合本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有效解决符合保障条件且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依申请提供保障。主要包括新就业职工、稳定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各类引进人才、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
无自有住房是指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均未享受过房改房、集资房、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等福利性实物分房，且在我市城区内均未拥有商品住房、私有住房、拆迁安置房等产权住房。
第3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积极探索引导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基本原则。
第4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主要为尚都国际公租房7号楼、东兴花园公租房等政府存量闲置房屋。
第5条 市住建局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民政、人社、教育、公安、卫生健康、街道（镇）、社区、税务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
第6条 申请人包括家庭申请人和单身申请人,家庭申请人是指夫妻双方(含离异、丧偶)及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单身申请人是指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未婚人员,或离异、丧偶不带子女人员。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年满18周岁；
（二）申请人具有本市户籍或在本市居住、就业的；
（三）本市无自有住房（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名下无任何形式的房产信息）；
（四）申请人或家庭成员在本市连续缴纳灵活就业社会保险1年以上，或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纳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
（五）各类引进人才需符合满洲里市行政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的相关规定；
（六）申请人或家庭成员已享受其他住房保障政策的，需按规定腾退原政策性住房。
第五条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表》及书面承诺书；
（二）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复印件；
（三）婚姻状况（已婚提供结婚证、离异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法院文书、丧偶提供死亡证明）复印件；
（四）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提供在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单》；
（五）申请人或家庭成员提供近1年以上收入银行流水或收入纳税明细（获取方式：“个人所得税”APP中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栏目）；
（六）申请人或家庭成员提供缴纳1年以上灵活就业社保权益单，或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及1年以上职工社保权益单；
（七）满洲里市行政事业单位人才引进公告及公示结果；
（八）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由社区或居民委员会受理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并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审核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附审核意见报市住建局；最后由市住建局会同自然资源、民政、公安等部门进行第三次审核，对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住房、收入、户籍、车辆等情况全面核查后，提出最终审核意见并进行第三次公示。每次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经“三审三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或家庭登记为轮候对象。
第七条 对登记为轮候对象的申请人或家庭实行申请、审核、轮候分配住房，原则上按本市户籍优先、收入高低、轮候期长短、房源等情况进行轮候，轮候期最长不超过3年。轮候期内申请人或家庭成员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直接取消其保障资格，退出保障管理。
第八条 以申请家庭为单位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时，申请家庭只能配租一套。根据申请家庭的人口数量和房源情况确定配租户型，原则上按照家庭人口5人及以上分配大户型；家庭人口3—4人分配中户型；家庭人口2人及以下分配小户型。
第九条 配租房屋时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不超过3年。市住建局可对单位进行整租，由单位签订租赁合同，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也可直接对承租家庭租赁房屋。
第十条 承租家庭按同地段、同类房屋市场租金的80%计算房屋租金。承租家庭先按同地段、同类房屋市场租金价格支付租金，对经复核符合保障条件的承租家庭按所承租房屋租金标准的20%给予租金补助。承租家庭应当根据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租金。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承租家庭可根据本市相关租房补贴政策或公积金管理规定提取公积金用于缴纳房屋租金。
第十一条 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房屋的维护及管理费用，维修费用是指维持住房在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所必需的修理、养护等费用。管理费用是指实施住房管理所需的人员、办公等正常开支及供热、物业费等费用。
第十二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和相关资金要建立资金监管账户，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第十三条 承租家庭承担配租期间的租金、水、电、供热、物业等费用，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改动和装修，腾退房屋时装修部分不予补偿。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责维修或赔偿，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承租家庭通过购置、继承、受赠等方式取得住房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腾退，腾退期间按照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取暖费和物业费；逾期不腾退或拒不服从退出管理的，可依照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记入诚信档案。
第十五条 承租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保障资格，应当腾退所承租的住房：
（一）采取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资格的;
（二）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住房的；
（三）改变所承租住房使用用途的； 
（四）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五）在租住房屋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六）租赁合同已届满，不符合续租条件的；
（七）租赁期间已购本市不动产（房产）的；
（八）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的；
（九）违反租赁合同约定等其它情形。
承租家庭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腾退，腾退期间按照市场价格收取租金、取暖费和物业费；逾期不腾退或拒不服从退出管理的，逾期不退回的可依照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记入诚信档案。
第十六条  住建、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民政、人社、公安、街道（镇）、社区等相关部门的人员在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管理等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依法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